
附錄二 大溪李騰芳古宅現行相關規則 

一、參觀須知 

參觀古蹟時請放慢腳步，細細體會古蹟之美，古蹟十分脆弱，請配合下列事項： 

 1.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週一、國定假日(元旦、 
二二八、國慶日)及民俗節日(春節、清明、端午、中秋、除夕)、選舉 
日休館。 

2.參觀導覽： 
(1)定時導覽：週六、週日上午 10：00、11：00；下午 14：00、15：00、 

16:00 各安排一場次導覽解說服務。 
(2)受理預約導覽：以週二至週五為主（時間 9：00 ~15：00），限機關 

學校、公益團體及非營利單位 20 人以上(並應於十天前預約，不接受 
臨時性預約)。  

3、參觀古宅注意事項： 

  (1)維護宅內安全與整潔 
 禁止飲食、吸菸、嚼檳榔、隨地吐痰及亂丟垃圾。 
 宅內勿奔跑、嬉鬧及大聲喧嘩。 
 請勿觸摸、攀爬、跨坐、搖晃古宅內各項古蹟文物等。 
 未經同意勿進入屬未開放之私人產權空間及開關門窗等。 
 寵物及單車請置放於停車場，勿攜帶入宅內。 

  (2)未經申請禁止使用閃光燈攝影及動態攝影，場地使用請事先申請。 

  (3)總量管制:同時段參觀人數以 200 人為限，同時段預約人數達管制 
總量時， 即暫停提供入宅。 

    4.各導覽團體及營利團體欲帶團至本宅導覽時，須向管理單位事先申請 
登記備案，取得管理單位同意後，方可帶團至本宅，進行導覽解說， 
並應遵守管理單位相關規定，且應穿著各申請團體(單位)之服裝及證 
件，未符合規定者，管理單位得拒絕該團體進入。 

 5.遊客有任何問題，請向著有管理單位背心之管理人員或導覽志工洽詢。 
  (1)預約洽詢電話及傳真：03-3886852 李宅管理人員  

   (2)古宅地址：桃園縣大溪鎮月眉里 9 鄰月眉 34 號 

  古宅所有權人：祭祀公業李金興、李金興五大公業管理委員會 
  管理單位：「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管理活化」案承接團體 
  法定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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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借用古宅場地 

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  
攝錄影、採訪預約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類別  □ 錄影 
□ 採訪 申請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工作人員 

      人 

申請授權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通訊處  

聯 絡 人  傳真電話  

聯絡電話  

拍攝、採訪原
因或研究主題
等 內 容 說 明
（ 請 務 必 填
寫，必要時請另
附計畫說明） 

   

 
本人           （簽名）
同意於拍攝作業完成後，
提供完成品（報告書或錄
影帶等）予存檔備查 

檢附資料 □活動企劃書    份   □活動人員名冊     份  □拍攝腳本   
□其他：                 

申請授權
單位核章 

 
 

負責人
簽名  

申請 
結果 

□ 同意 
□ 不同意 

管理 
單位 

（甲方）
 

※ 說明：申請書如經同意拍攝及使用，請俾憑於入館 3 天前傳真至古宅管理單位。若無法接
受您的申請，敬請見諒！ 

※ 拍攝之詳細性質、時間或現場相關事宜，請與管理人員洽談溝通以利事務運作及拍攝進行。
古宅管理單位電話及傳真：(03)388-6852。

申請須知 
一、 申請借用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場地攝錄影、採訪，拍攝內容應先行取得李金

興祭祀公業書面同意後，並於 30 天前填具申請書、場地使用約定書(切結書)、
場地使用範圍表，函文送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審核，臨時申請不予受理。 

二、 接受申請使用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五，星期例假日因參觀人數眾多，為免影
響民眾參觀，恕不接受申請；每日拍攝相關作業請於三個小時內結束，以避
免影響館內參觀民眾。 

三、 申請使用場地拍攝影片，不得逾 7 日。 
四、 須於約定拍攝時間內完成拍攝作業，若有延長、變更之必要時，需於延長、

變更前請事先告知本局，經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同意後方予受理，但須配合本
館之作業時間。 

      聯絡電話：               ，傳真：            ，手機：            

※ 上列申請書粗框處勿填寫，並請留下您的聯絡電話，以利後續回覆申請結果。 



附錄二 大溪李騰芳古宅現行相關規則 

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 
攝錄影、採訪 

場地使用約定書 
立書人茲就使用場地事宜，同意遵守下列條款： 
一、 入宅進行活動或攝錄影採訪等，請遵循下列事項： 

 1.本館為國定古蹟，使用場地或拍攝過程請勿使用會損害古蹟之器材，並請務必遵循

駐點人員引導，如有損害古蹟、建築等行為，依文化資產相關法令辦理。 
 2.考量宅內建築圖騰以及陳展圖文之智慧財產權，拍攝時不得複製展示內容，取景請

以空間拍攝為主。如拍攝內容有侵權情事，請自行負責。 
 3.經核准使用者應自負借用場地之一切安全責任。 

二、 實際作業時須符合事前提出之場地使用、拍攝、採訪等計畫，若本館認定內容不符合

所提計劃，本館有權沒收申請單位所拍攝影片、底片等相關成品，且今後不再受理該

單位申請。 
三、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館得立即停止借用場地： 

＊借用目的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古蹟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借用時有損及古蹟建築與設備之虞者。 
    ＊其他經本館認為不宜使用者。 
四、 核准後，若因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場地時，本館得通知申請者改期，如無法改期者，

申請者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五、 場地使用、攝錄影、採訪內容及目的須為非營利性質，以公益為目的，且對於提升國

定古蹟李騰芳宅第整體形象有相當助益者，並不涉及違反善良風俗者。研究單位個人

之研究成果報告，或媒體之刊物，需於完成後提供一份予本局（包括：出版品、書面

資料、照片、幻燈片、錄影、錄音帶等），以備存檔查考，且同意雙方共同享有拍攝

內容之著作權，並同意本局使用。 
六、使用古蹟李騰芳古宅場地時，原有之建築設施或公物，不得任意移動或改變，使用過

程中如有毀損之情事發生，應負修復賠償之責，並尋找古蹟專業技術人員，提出修復

計畫書，以及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未於限期內修復者，本局逕為修復並向申請者追

索代履行所需之費用，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相關法令依法追究罰則，其情節重大

者，函請相關主管機關依法辦理。 
切 結 書 

切結書人                  借用古蹟李騰芳古宅期間內，確能遵守相關需知，其活動絕

不涉及違反善良風俗，如有違規及其他不法行為，願依照場地借用約定書所列各款及其他

有關法令規定處理，並負賠償責任及放棄先訴抗辯權，特具此切結書。 
 
此致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切結單位：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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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 
攝錄影、採訪 

場地使用範圍表 
 

 

 

 

 

 

 

 
 
 
 

古宅右外護龍為私人居住空間，暫不開放使用。 

-------------------------------------------------------------------------------------------- 

備註： 

請將預計使用範圍圈出，並註明各範圍之活動內容(須註明為動態或靜

態活動) 

使用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活動內容：                           

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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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體預約導覽 

國定古蹟李騰芳古宅─團體預約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團體名稱： 

聯絡人：                        職稱：                        

電話-H：             電話-H：            手機：                       

傳  真：             E-MAIL：                                       

預約 

導覽 

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時間：           時           分      共      小時  

年齡及人數：合計       位 

10 歲以下          位      10-20 歲          位  20-40 歲          位 

41-64 歲           位      65-80 歲          位  80 歲以上         位 

教育程度： 

學齡前：        位  國小：       位  國中：      位  高中職：     位 

專  科：        位  大學：       位  研究所以上：        位 

職  業： 

學    生：         位  公教人員：        位  退休人員：         位 

家庭主婦：         位  工商人士：        位  其    他：         位 
 預約須知： 
一、 受理來訪時段以週二至週五為主〈時間：上午 09：00─下午 15：00〉，限機

關學校、公益團體及非營利事業單位 20 人以上團體預約，並應於十天前提
出申請，以利相關作業。 

二、 如欲預約週六、週日之團體導覽服務，應優先配合古宅定時於週六、週日上
午 10：00、11：00、下午 14：00、15：00、16：00 提供之五場次導覽時段
為主，上述團體如有特殊之需，得經管理單位審核通過後，酌以增加導覽場
次。 

三、 古宅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 09：00 至下午 17：00。 
四、 古宅休館日：週一、國定假日(元旦、二二八、國慶日)及民俗節日(春節、端

午、中秋、除夕)、選舉日休館。 
五、 預約表填妥後請傳真至 03─3886852，並請來電確認，管理單位將儘速為您

安排導覽人員。 
六、 請於預約來訪前二日，再行來電確認。 
七、 為保護古宅，請確實將垃圾自行帶走，敬請配合。 

導  覽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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